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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任务来源
2026年4月，中国西部开发促进会发布《给排水系统防回流污染技术规范》团体标准立项通知,开展团体标准的编制工作。
二、项目背景
[bookmark: BT1][bookmark: _Toc298937549]（一）目的
本文件的制定旨在规范给排水系统防回流污染的技术要求，统一回流污染危害程度分级标准，明确空气间隙、倒流防止器、真空破坏器等防回流装置的设计、选用、施工安装、调试检验及运行维护管理要求，从技术源头预防和控制因背压回流或虹吸回流造成的生活饮用水水质污染事件，保障城镇供水安全。
（二）意义
给排水系统防回流污染是保障饮用水安全的重要技术环节。目前国内涉及防回流污染的标准体系较为分散：GB 50015《建筑给水排水设计标准》在附录A中规定了危害程度分级及设施选择原则，GB/T 25178《减压型倒流防止器》和CJ/T 324《真空破坏器》分别规定了产品性能要求。本文件在整合上述标准核心内容的基础上，补充了近年来工程实践中积累的施工安装、现场调试、定期检验等经验数据，构建了覆盖设计选型、施工验收、运行维护全生命周期的完整技术体系，对于提升我国给排水系统防回流污染的标准化水平具有重要意义。
（三）必要性
随着城镇化进程加快和二次供水设施普及，因防回流措施不当或装置失效导致的水质污染事件时有发生。高危害场所（医院、实验室、化工车间等）对防回流技术的要求尤为严格，现有标准对减压型倒流防止器的现场调试方法、定期检验周期、故障处理程序等规定不够细化，给工程建设和运行管理带来困难。本文件的制定可有效填补上述技术空白，为设计单位、施工企业、运维管理单位提供统一、明确的技术依据，推动行业技术水平的整体提升。
[bookmark: BT3]三、起草单位和主要工作成员及其所作工作
（一）起草单位
本文件由中国市政工程中南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提出，中国西部开发促进会归口。
本文件由中国市政工程中南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等共同起草。
(二)主要工作成员及其所做工作
本文件主要工作及工作职责见表1。

表1 主要起草人及工作职责
	起草单位
	工作职责

	牵头单位
	项目主编单位主编人员，负责标准制定的统筹规划与安排，标准大纲和内容的编制确定；负责项目的整体决策、方向把握、资源协调。

	参与单位
	配合牵头单位，共同研制标准大纲，负责分配到不同章节部分的技术编写工作，在标准起草过程中提供真实、客观的的数据和案例。


四、标准的编制原则
标准编制小组在编制标准过程中，以国家、行业现有的标准为制订基础，结合我国目前的行业现状，按照GB/T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及相关要求编制。
五、标准编制过程
(一)预研阶段
组建专项调研小组，赴多个省市针对市政给水管网、二次供水泵房、建筑室内给水系统、消防给水系统、园林绿化给水系统等开展实地调研，收集各类防回流装置的应用现状、典型失效案例及运维管理数据。
系统梳理GB 50015、GB 50013、GB/T 25178、CJ/T 324、GB 17051、CJJ 140等相关标准，分析现有标准在回流污染分级、装置选型、安装调试、检验维护等方面的规定，识别技术空白和待完善之处。
召开专家研讨会，邀请给排水设计、施工、产品制造、运行管理等领域的专家，明确标准编制的核心框架与关键技术指标，确定以现行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为基础、补充工程实践经验的技术路线。
（二）立项阶段
中国西部开发促进会发布标准立项通知，正式启动《给排水系统防回流污染技术规范》团体标准编制工作。
组建由给排水设计单位、施工企业、产品制造企业、科研院校等组成的标准起草工作组，明确分工职责，制定“调研—起草—研讨—征求意见—定稿”的编制工作计划。
完成立项论证报告，明确标准适用范围（适用于新建、扩建、改建的城镇市政给水工程、民用与工业建筑给水排水工程、二次供水工程、消防给水系统、园林绿化给水系统及厂区工业给水系统的防回流污染设计、施工、验收与运行维护管理）、核心技术方向，报归口单位审核通过。
（三）起草阶段
起草工作组结合调研数据与专家意见，搭建标准整体框架，涵盖范围、规范性引用文件、术语和定义、基本规定、回流污染危害程度分级、防回流污染技术措施与装置、防回流装置的性能要求与试验方法、各系统防回流污染设计、防回流装置的选用、施工与安装、调试检验与验收、运行维护管理等12个核心章节；
依据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规定，细化各章节技术要求，明确关键参数：
——空气间隙垂直距离：出水口至溢流水位不小于出水口直径2.5倍且不小于25 mm、可不大于150 mm；至非饮用水水面不小于5倍；至有毒有害物质容器进水口不小于10倍；
——减压型倒流防止器始动泄水压差不应小于14 kPa，零流量压力损失不应大于60 kPa；
——真空破坏器公称尺寸不大于50 mm，工作压力不大于1.0 MPa，工作温度不高于65 ℃；
——高危害等级场所防回流装置每月巡检不应少于1次、每年至少检验1次；
完成标准草案初稿，组织内部研讨会，优化危害等级划分表、装置选用速查表、定期检验与维护项目表等内容，形成工作组讨论稿。
（四）征求意见阶段
通过协会、全国团体标准信息平台等渠道公开征求意见，定向和非定向征求行业内相关企业、科研院校等多方意见和建议；由起草工作组逐一梳理反馈意见，最终形成征求意见稿。
六、试验验证的分析、综述报告，技术经济论证，预期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
（一）试验验证分析
1.试验验证方案
选取市政给水管网加压泵站、二次供水泵房、建筑室内给水系统等典型场景开展试验验证，覆盖减压型倒流防止器、双止回阀倒流防止器、压力型真空破坏器、大气型真空破坏器等主流装置类型，重点验证以下内容：
——装置性能：壳体强度（1.5倍公称压力保压5 min）、密封性能（1.1倍公称压力保压2 min）、始动泄水压差（≥14 kPa）、开启压力偏差（≤±10%）；
——安装效果：位置偏差、方向正确性、排水设施完善性、空气间隙尺寸符合性；
——运行可靠性：不同工况下的防回流功能有效性、泄水阀动作灵敏度、真空破坏器进气畅通性。
2.试验结果
装置性能：减压型倒流防止器壳体强度、密封性能均满足要求，始动泄水压差均在14 kPa～20 kPa范围内，5000次循环试验后仍能正常工作；真空破坏器开启压力偏差控制在±8%以内；
安装效果：按本文件要求安装的防回流装置，位置偏差≤±20 mm，空气间隙尺寸合格率100%，排水设施满足间接排水要求；
运行可靠性：在模拟背压回流和虹吸回流工况下，减压型倒流防止器泄水阀均能瞬时开启排水，形成有效空气隔断；压力型真空破坏器在设定压力下准确开启进气。
3.综述结论
试验验证表明，本文件规定的防回流装置性能指标、安装技术要求、调试检验方法科学可行，能够有效防止给排水系统的背压回流和虹吸回流污染，保障生活饮用水水质安全，具备广泛推广应用的条件。
（二）技术经济论证
1.技术可行性
本文件规定的技术措施和装置均有成熟的产品标准和工程应用基础。减压型倒流防止器的设计、制造和检验已有GB/T 25178作为依据；真空破坏器已有CJ/T 324作为依据；空气间隙的设置要求已在GB 50015中明确规定。施工安装技术要求与GB 50242协调一致，运行维护管理要求与GB 17051、CJJ 140相互衔接。技术方案成熟可靠，无需研发新技术或专用设备，技术可行性高。
2.经济合理性
成本分析：防回流装置的造价占给排水工程总投资的比例较低（一般不超过1%），但可有效避免因回流污染造成的水质安全事故和后续治理费用；
运行维护：按本文件规定的检验周期和维护要求执行，单台减压型倒流防止器的年维护费用约为200元～500元，远低于因防回流失效可能引发的水质污染事件处置成本；
全生命周期：规范的安装和定期维护可延长装置使用寿命，减压型倒流防止器在正常维护条件下使用寿命可达15年以上。
（三）预期效益
1.经济效益
工程层面：统一技术标准可减少设计选型争议，提高施工效率，缩短工程周期；
运维层面：明确维护周期和方法可降低装置故障率，减少紧急维修和水质污染事件处置费用；
产业层面：推动防回流装置产品质量提升和行业健康发展。
2.社会效益
保障供水安全：有效防止因回流污染引发的饮用水水质安全事故，保护公众健康；
提升管理水平：为供水企业和物业管理单位提供统一、明确的运维管理依据，提升防回流设施的规范化管理水平；
规范行业秩序：统一技术要求与质量标准，促进给排水行业防回流技术水平的整体提升。
3.生态效益
减少水体污染：防止有毒有害物质、致病微生物等通过回流途径进入生活饮用水系统，降低环境风险；
保护水资源：避免因水质污染事件导致的大范围管网冲洗和水量浪费，节约水资源。
七、与国际、国外同类标准技术内容的对比情况。
无。
八、以国际标准为基础的起草情况，以及是否合规引用或者采用国际国外标准，并说明未采用国际标准的原因
无。本文件自主制定。
九、标准主要内容
（一）范围
明确标准适用范围为新建、扩建、改建的城镇市政给水工程、民用与工业建筑给水排水工程、二次供水工程、消防给水系统、园林绿化给水系统及厂区工业给水系统的防回流污染设计、施工、验收与运行维护管理。
（二）规范性引用文件
列出了GB 17051、GB 50013、GB 50015、GB 50242、GB 50788、GB/T 17219、GB/T 25178、GB/T 37821、GB/T 44574、CJ/T 324、JB/T 11151、CJJ 140等规范性引用文件。
（三）术语与定义
定义了回流污染、背压回流、虹吸回流、空气间隙、倒流防止器、减压型倒流防止器、非减压型倒流防止器、双止回阀倒流防止器、中间腔空气隔断型倒流防止器、真空破坏器、大气型真空破坏器、压力型真空破坏器、组合型真空破坏器、始动泄水压差、低阻力倒流防止器、塑料止回阀等术语。
（四）基本规定
规定了给排水系统防回流污染的基本原则，包括严禁生活饮用水管道与非饮用水管道直接无防护连通、防回流装置所用材料应符合卫生安全要求、关键供水节点应设置对应防护级别的防回流措施等。
（五）回流污染危害程度分级
将回流污染危害程度划分为高、中、低三个等级，分别规定各级别的判断依据、典型应用场景和最低防护措施要求，并编制了分级及防护要求表。
（六）防回流污染技术措施与装置
详细规定了空气间隙、减压型倒流防止器、非减压型倒流防止器、双止回阀倒流防止器、中间腔空气隔断型倒流防止器、大气型真空破坏器、压力型真空破坏器、组合型真空破坏器及其他防回流措施的技术要求和适用条件。明确了空气间隙的垂直距离数值要求（2.5倍/5倍/10倍，且不小于25 mm）、减压型倒流防止器的参数范围（DN15～DN400，PN16，≤65 ℃）、真空破坏器的参数范围（≤DN50，≤1.0 MPa，≤65 ℃）等关键技术指标。
（七）防回流装置的性能要求与试验方法
规定了通用性能要求（壳体强度1.5倍公称压力保压5 min、密封性能1.1倍公称压力保压2 min），减压型倒流防止器的专项性能要求（始动泄水压差≥14 kPa、零流量压力损失≤60 kPa、5000次循环试验、50 kPa虹吸测试），真空破坏器的专项性能要求（开启压力偏差≤±10%），以及相应的试验方法。
（八）各系统防回流污染设计
分别规定了生活给水系统、消防给水系统、园林绿化给水系统、工业与厂区给水系统及其他给水系统的防回流污染设计要求，明确了各系统中倒流防止器和真空破坏器的设置位置及选用要求。
（九）防回流装置的选用
规定了选用原则和选用流程，分别给出了倒流防止器和真空破坏器的选用依据，明确了空气间隙的设置要求和组合应用要求，并编制了装置选用速查表。
（十）施工与安装
规定了一般规定、施工准备、安装技术要求、管道连接与附件安装、特殊环境安装要求等内容，明确了减压型倒流防止器水平安装、泄水阀朝下、排水口空气间隙不小于2倍排水管管径等具体要求。
（十一）调试、检验与验收
规定了现场调试方法（中间腔压力应低于进口压力，压差≥14 kPa）、检验内容（安装位置、方向、标识、密封性、空气间隙尺寸等）和验收要求（产品合格证、施工记录、调试记录、检验记录、隐蔽工程验收记录等）。
（十二）运行维护管理
规定了日常巡检（高危害场所每月不少于1次、中危害每季度不少于1次、低危害每半年不少于1次）、定期检验与维护（高危害每年1次、中危害每2年1次、低危害每3年1次）、故障处理与维修、档案管理等内容，并编制了定期检验与维护项目表。
十、与有关的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国家标准及相关标准协调配套情况
本文件的制定过程中符合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国家标准的规定。
十一、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无。
十二、标准作为强制性或推荐性标准的建议
建议该标准作为推荐性团体标准。
十三、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包括（组织措施、技术措施、过渡办法）
由于本文件首次制定，没有特殊要求。
十四、废止现有有关标准的建议
无。

团体标准工作组
2026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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